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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搬发〔2019〕51号
━━━━━━━━━━━━━━━━━━━━━━━━━
芒市搬迁安置办关于“十二五”期间芒市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建设项目资金财务收支

审计的整改情况报告

芒市审计局：

芒审报〔2019〕91号已收悉，我办领导高度重视，于2019年12月9日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明确整改分管领导，安排专人具体负责整改，对照贵局2018年7月24日以来对“十二五”期间芒市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建设项目资金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认真开展自检自查，逐一加以整改落实，现将芒市搬迁安置办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目前，芒市经省搬迁安置办审核批准的大中型水库移民总数为6904人，其中，动迁移民971户4413人，生产安置人口2491人，涉及市内芒究水库、勐板河水库、弄另电站、龙江水利枢纽、芒里电站、清塘河水库和市外龙陵县八0八水库、阿鸠田水库、岔河水库、茄子山水库、腊寨电站以及保山市北庙水库、大海坝水库等13座大中型水库。动迁移民分布于芒市7个乡（镇）及遮放农场管委会，生产安置人口分布于全市13个乡镇（街道、农场），49个村委会，118个村民小组，涉及弄另电站446人、龙江水利枢纽工程1420人、芒里电站437人、清塘河水库185人、龙陵腊寨电站3人。

根据《芒市大中型水库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规划（2011—2015年）》，“十二五”期间主要解决移民生产生活中突出问题，以及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薄弱问题，不断改善移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移民群众生活质量，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移民收入，使移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逐步达到全市农民人均收入水平。

二、审计查出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整改情况

（一）未足额支付项目资金

1.存在问题：根据《芒市移民开发局关于上报2015年度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芒移请〔2016〕23号），芒市人民政府以《芒市人民政府关于2015年度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芒政复〔2016〕91号）进行了批复，其中，同意龙江电站移民安置区芒市西山乡芒东村委会木艾组发展生态茶项目实施方案：扶持发展生态茶园480亩，每亩补助520元，合计250000元。实际上未按实施方案实施：扶持发展生态茶园302.11亩，每亩补助500元，合计151055元，于2018年9月向芒市财政局请拨151055元，已发放到农户。

2.整改措施：《龙江电站移民安置区芒市西山乡芒东村委会木艾组发展生态茶项目实施方案》，经市政府批复扶持发展生态茶园480亩，每亩补助520元，合计250000元。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经我办与西山乡政府实地检查验收，木艾小组因土地少，实际种植生态茶园302.11亩，每亩补助500元，合计151055元，已全部发放到农户。按照整改要求，经我办与西山乡政府商议，已经对木艾小组实际种植生态茶园302.11亩，每亩再补助差价20元，合计6042.2元。

（二）未实施完成项目

1.存在问题：根据《芒市移民开发局关于上报2015年度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芒移请〔2015〕20号），芒市人民政府以《芒市人民政府关于2015年度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芒政复〔2015〕115号）进行了批复，同意龙江电站五岔路乡弯丹村委会帕河小组发展养牛项目实施方案：项目计划投资46万元，其中，发展养殖肉牛32头，每头补助0.5万元，合计16万元；牛舍建筑安装工程费25.8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2.87万元；基本预备费1.33万元。实际实施情况：新建牛舍1座，支出合计29.77万元；截至审计日，养殖肉牛未实施（未补助）。

2.整改措施：龙江电站五岔路乡弯丹村委会帕河小组发展养牛项目计划投资46万元，其中，发展养殖肉牛32头，每头补助0.5万元，合计16万元；牛舍建筑安装工程费25.8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2.87万元；基本预备费1.33万元。目前，该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已由云南联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垫资新建牛舍1座，支出合计29.77万元；由于市财政困难，未及时拨付养殖肉牛补助资金，造成养殖肉牛补助也无法兑付。下一步，我办将加强向市政府分管领导请示汇报，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争取尽快兑付养殖肉牛补助资金。

（三）未按规定使用资金

1.存在问题：截止2019年7月31日，芒市搬迁安置办公室（原芒市移民开发局）在管理使用2012-2015年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建设项目资金时，支付局机关办公用品费合计35502.5元、差旅费合计33397.5元、车辆维修费合计3164元、其他支出（看望住院职工606元、食品1400元）合计2006元，总计74070元。

2.整改措施：我办已按照整改要求，将2012-2015年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建设项目中，用实施管理费支付办公用品费35502.5元、差旅费33397.5元、车辆维修费3164元、看望住院职工606元、食品1400元等总计74070元进行调账处理，将资金归还原渠道。同时，对2016年以来实施的移民后期扶持建设项目进行逐一检查，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四）项目变更未批复

1.存在问题：2014年4月3日，上级下达2012年第一批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部分项目资金445万元（德财企〔2014〕22号），原计划实施5个项目，分别为：芒究水库移民安置区遮放镇户闷村委会芒号及芒棒组道路工程建设计划投资190万元、文化活动室建设计划投资120万元、人畜饮水工程建设计划投资50万元、排水沟工程建设计划投资40万元，江东乡农贸市场改造项目计划投资45万元。2014年9月9日，芒市移民开发局以《关于上报调整2012年第一批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部分项目扶持计划的请示》（芒移请〔2014〕22号）进行变更项目请示，内容为：芒究水库移民安置区遮放镇户闷村委会芒号及芒棒组通村道路硬化项目计划投资199万元、排水沟工程建设项目计划投资46万元、文化活动室建设项目计划投资120万元，芒究水库移民安置区遮放镇户闷村委会芒号组蓄水池项目计划投资35万元、弄另电站库区江东乡农贸市场改造项目计划投资45万元。德宏州移民局于2014年9月12日以德移局发〔2014〕63号文件同意了该请示。但在实施过程中，为结合遮放镇“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统筹规划要求，对暂未实施部分进行调整和变更，于2016年8月30日再次向上级部门及芒市人民政府上报变更请示（芒移请〔2016〕31号、芒移请〔2016〕35号），变更内容为：对199万元道路建设部分中暂未实施的路面及其他建设事项投资费用约130万元调整变更投资遮放镇户闷村委会芒号及芒棒组文化广场建设项目。但截至目前上级部门未进行批复。根据遮放镇户闷村委会芒号及芒棒组文化广场建设项目施工竣工文件反映：该项目2016年11月23日开工，2017年2月25日竣工。即：芒市搬迁安置办公室在未取得变更批复的前提下，进行组织施工。

2.整改措施：针对“199万元道路建设部分中暂未实施的路面及其他建设事项投资费用约130万元调整变更投资遮放镇户闷村委会芒号及芒棒组文化广场建设项目”问题，我办加强与州搬迁安置办请示汇报，按照《云南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云政办发〔2007〕8号），再次向州搬迁安置办上报该项目变更请示，进一步完善项目变更手续。目前，由于该项目实施跨年度较长，州搬迁安置办正在研究待批复。

（五）培训费年度指标错用情况

1.存在问题：2010-2014年芒市大中型水库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移民培训项目下达指标合计55万元，其中：2010年下达指标25万元（德财企〔2010〕98号10万元、德财企〔2011〕39号15万元）、2011年下达指标10万元（德财企〔2012〕28号）、2013年下达指标10万元（德财企〔2014〕13号）、2014年下达指标10万元（德财企〔2014〕93号）。实施2010-2011年移民培训项目累计支出22.30万元、2012年未实施（未下达指标），实施2013年移民培训项目时，按年度项目应使用德财企〔2014〕13号文件指标资金支出，却错用了德财企〔2012〕28号、德财企〔2011〕39号指标文件的2010-2011年移民培训项目结余资金，接着，在实施2014年移民培训项目时，继续错用2013年指标，导致2014年指标结余10万元。2014年8月，省移民局对芒市移民后期扶持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稽查，要求收回由芒市茶叶技术推广站实施的2013年移民培训项目中用于购买投影仪等设备资金1.71万元，已于2015年5月收回。截止2019年7月31日， 2010-2015年芒市大中型水库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移民培训项目实际支出合计40.46万元，结余14.54万元。

2.整改措施：下一步，我办将严格按照《德宏州移民开发局、德宏州财政局关于加强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培训管理工作的通知》（德移局发〔2017〕67号）文件要求，扎实抓好芒市大中型水库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移民培训工作。计划用2010-2015年芒市大中型水库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移民培训项目实际结余资金14.54万元，对全市水库移民进行一次系统的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努力提高移民综合素质，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移民队伍，为移民脱贫致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坚强的人才基础。

（六）财务管理不规范

1.存在问题：审计组在审查会计原始凭证时发现，下乡开展移民工作伙食支出仅附餐票报账。审计建议芒市搬迁安置办公室进一步规范报账手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2.整改措施：我办已按照整改要求，对2012-2015年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建设项目实施管理费使用情况进行自检自查，重点针对使用实施管理费开支下乡开展移民工作伙食报账情况进行了整改。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一步规范报账手续。

三、审计建议整改情况
（一）存在问题
1.项目实施结束后应及时开展项目决算、竣工验收和移交等工作。

2.下拨到各乡镇的项目资金，由项目涉及的乡镇实施管理并做好验收工作，芒市搬迁安置办公室对项目实施情况和项目质量负有监督管理责任。

3.做好项目结余资金后期财务管理工作，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的要求结转管理。

（二）整改措施

1.深入全市水库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积极宣传《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国务院令第679号）、《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国发〔2006〕17号）等水库移民政策。

2.严格执行《云南省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项目管理办法》（云移局〔2010〕48号）、《云南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验收管理办法》（云移局发〔2012〕144号）、《云南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管理办法》（云政办发〔2007〕8号）等水库移民法规。

3.进一步加强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和资金管理，及时开展项目决算、竣工验收和移交管理等工作；加强对乡镇实施项目和管理使用移民资金的监督，确保移民项目资金专款专用；积极与项目辖区乡镇沟通对接，有效化解移民群众合理诉求，共同维护水库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芒市搬迁安置办

2019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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